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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水田彝”的国家化进程
及其族群性的生成
以四川冕宁白鹿营彝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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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１３犢犑犆７７００３５）和山东大学基本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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犎狌犿犪狀犻狋犻犲狊犪狀犱犛狅犮犻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犘狉狅犼犲犮狋（１３犢犑犆７７００３５）犪狀犱狋犺犲犉狌狀犱犪犿犲狀狋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犉狌狀犱狊狅犳

犛犺犪狀犱狅狀犵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犐犉犢犜１５０１５）．］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科大卫、赵世瑜、刘志伟、郑振满、张士闪等教授给予了许多建议，在

此表示感谢；同时还要感谢《社会》编辑、编委及外审专家提供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摘　要：本文主要利用四川冕宁白鹿营彝族文书和《冕宁档案》，试图揭示明

清“水田彝”的国家化进程及其族群性的生成。明万历后期，为抵抗叛乱，部

分大凉山彝人被宁番卫招募到平坝充当营兵，形成白鹿营等彝族聚落。入清

后，白鹿营彝人随土司的招立再次被纳入国家体制，但直到乾隆晚期，其聚落

形态、权力格局和风俗文化等方面仍保持着较强的独立性。此后，随着移民

的到来、保甲的编设及文教的推广，白鹿营彝族的独立性逐渐弱化，国家认同

感日益增强，最终形成有别于高山彝族的“水田彝”。明清“水田彝”的国家

化，既促进了边疆的稳固，同时也生成了其独特的族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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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问题及相关研究回顾

边疆族群是如何整合进国家的？这一问题是理解“大一统”中国形

成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学界习惯于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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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从中心向边缘的推移来描述其过程。这种“自上而下”的视角，事

实上仍然延续着中国传统的以中原为中心、“一点四方”的思维模式，将

边疆族群进入国家视为被动的接受过程，而未能充分考虑其能动性

（蓝勇，１９９２：５－６）。

上述不足促使后来以科大卫、刘志伟、陈春声、萧凤霞等为代表的

“华南学派”尝试以“自下而上”的视角，来理解华南及其族群与国家的

关系。围绕地方如何整合进国家这一问题，这些学者从礼仪传统、传说

故事、神明崇拜等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例如，科大卫（２０１６）认为，礼

仪改革构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最重要的部分，而且可能是边陲地区整

合到国家过程中最重要的元素。他指出，学校祭孔和朱子《家礼》早在

宋代的广州就已经出现，由此开启了珠江三角洲国家化的序幕，但这一

地区真正被吸纳进国家主要还是在明代。随着明初以来的里甲编设和

科举恢复，由地方人士推动的正统礼仪在１６世纪遍及珠江三角洲的乡

村，宗族借助礼仪将自己“士绅化”。地方由此被整合进国家的“礼教”

秩序当中（科大卫，１９９９；科大卫、刘志伟，２０００）。

刘志伟等人的研究发现，为开发和控制沙田，明初在珠江三角洲定

居的老居民利用种种国家制度和文化象征———如建构符合国家礼仪以

及具有士大夫传统的宗族（刘志伟，１９９９，２００６），祭祀象征正统性的北

帝（刘志伟，１９９４）———把自身在地方上的权力与王朝正统性相联系（萧

凤霞、刘志伟，２００４）。

华南研究显示，随着明初以来户籍、土地、税收、科举等制度的推

行，地方群体为获得资源控制的优势，往往有意识地利用制度、礼仪、文

字、信仰、传说等象征正统的手段建构起地方社会对国家的认同，从而

使国家秩序得以在边疆确立和巩固，边疆族群由此被整合进“大一统”

国家当中。概言之，“华南学派”在探讨边疆族群的国家化进程时，强调

当地人的能动性，将“大一统”国家的形成理解为地方积极利用国家话

语进行社会建构的过程（刘志伟，２００３）。

与华南的经验不同，詹姆斯·斯科特（犛犮狅狋狋，２００９）敏锐地注意到，

我国西南边疆的部分高地族群在国家化进程上有其特殊性。他指出，

居住在泰国、老挝、缅甸、柬埔寨、越南以及中国西南四省（川、黔、云、

桂）部分地区海拔３００米以上的高地族群，长期采取刀耕火种、不用文

字等手段逃离国家统治。直到晚近，国家力量绝对强大，这些高地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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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最终结束无政府的状态。在斯科特的描述中，我们看到高地就像是

一个吸纳人口的容器，不断有平地上的人迁入其中，逃离国家，却看不

到高地上的人迁向平地，融入国家。因此，高地族群的国家化进程显得

相当晚近、被迫和单一。那么，高地族群的国家化是否还存在其他的方

式，其过程对族群性（族群性质和文化特征）的生成有着怎样的影响？

本文将以四川冕宁白鹿营“水田彝”的个案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二）个案背景

本文的“水田彝”，是指位于四川安宁河及其支流沿岸的河谷平坝

上的彝族，在冕宁、西昌、德昌等县市境内多有分布。这部分彝族自称

“咪西苏”（意为“平坝人”），因善于开垦水田、种植水稻，故又被称为“水

田彝”。根据调查，“水田彝”原本也是居住在高山上的彝族，后因各种

原因迁徙到平地上生活（吴恒，１９８７：３４）。由于长期生活在平坝并受汉

族的影响，他们在生产、生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与居住在大凉山的高

山彝族有着显著的不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调查显示，解放前“水田

彝”在生产上以农业为主，兼以捕鱼、卖柴等为副业；在经济上已进入地

主经济阶段，有不同程度的土地租佃关系，但仍保有少量的奴隶；在生

活上与汉族杂居，处于汉族四面包围之中；在文化上兼说汉语、兼用汉

姓、兼着汉装，已达到相当高的汉化程度（吴恒，１９８７：３３－３７）。正是这

些特点，突显出“水田彝”与高山彝在族群性上的差异。

“水田彝”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关“水田彝”的

调查报告。例如，陈宗祥（１９４７，１９４８）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对德昌“水田

彝”的分布、婚姻、神话、宗教等情况进行了调查和记录；解放初期为进

行民族识别，我国进一步展开了对西南彝族社会历史的调查，其中部分

内容涉及“水田彝”的历史及社会状况（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

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１９６３；吴恒，１９８７）。第二类是彝族通史论著，

通常将“水田彝”作为彝族的一个分支加以论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

所、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１９６３；方国瑜，１９８４）。第三类是专

题性的研究，涉及“水田彝”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成果颇为丰富。例

如，郝瑞（２０００）以冕宁漫水湾彝族为例，探讨了“水田彝”的族群认同问

题，指出实行民族内婚是其坚持自我认同的主要原因；朱文旭、张静

（２００５）从词汇和语法两方面对冕宁漫水湾和喜德冕山镇的彝族“水田

话”做了分析；肖雪（２００７）考察了喜德大石头和冕宁漫水湾彝族的丧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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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为“水田彝”通过宗教信仰的传承强化了族群记忆；邓明英

（２０１１）则对冕宁回龙乡“舒诺村”彝族哭嫁歌进行了调研，指出“水田

彝”口头传统的传承呈现出“完整的”、“过渡中的”和“逐渐消失的”三种

状态。

综上，学界对“水田彝”已有不少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对其国

家化进程给予充分的关注，更遑论探讨国家化进程对其族群性的影响。

换言之，“水田彝”是如何从高地来到平地，其族群性又是怎样形成的？

这一过程至今没有得到清晰的指认。本文认为，这样一个过程恰恰是

我们检验和反思高地族群国家化进程及其族群性生成的绝好案例。诚

然，要讨论这些问题实属不易，因为与此相关的史料极为稀少。本文之

所以能展开这项研究，主要得益于笔者在四川冕宁调查期间搜集到的

“水田彝”资料１和清代《冕宁档案》２。前者对明清时期冕宁白鹿营“水

田彝”的形成过程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后者则为我们提供了其所处社会

环境的历史资料。利用这些资料，本文将对“水田彝”的国家化进程及

其族群性的生成进行细致梳理，并与高地族群国家化的一些既有观点

进行对话。

１．该资料原件由冕宁县河边乡鲁洪友（彝族）收藏，在类型上包括明清时期的契约、委任状、

诉状、告示、碑文、图纸等。由于资料尚未整理出版，无编号和题名，故本文在引用时根据其具

体内容拟定标题，并在其后标注“鲁洪友藏”，以区别于其他参考文献。

２．《冕宁档案》原件现存于四川省冕宁县档案馆，计有清代档案四万余件，时间上上起康熙，

下迄宣统。其中有少量档案已整理并收入１９８７年出版的《四川彝族历史调查资料、档案资料

选编》一书，其余大部分档案皆未出版。本文在引用未出版部分的档案时，在其后标注《冕宁

档案》和案卷号。

二、从高山到平地：明万历年间白鹿营彝族聚落的形成

白鹿营，是四川省冕宁县河边乡新安行政村下的一个地名。在当

地，汉彝杂居，已连成一片，难分彼此。据笔者调查得知，白鹿营彝族正

是当地所称的“水田彝”。而从现存文献来看，其聚落的形成可追溯到明

朝万历年间，与宁番卫招募高山彝人充当营兵、抵御地方叛乱有关。

（一）万历三十六年宁番等卫的叛乱

白鹿营所在的四川冕宁县位于大渡河南岸。发源于该县北部的安

宁河向南流经今西昌、德昌、会理、盐源等县市，最后注入金沙江。历史

上，安宁河一线，东有大凉山罗罗（彝族），西有雅砻江番部（藏族），是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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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川滇、控扼番罗的战略要地（刘应李，２００３：４６１）。因此，明朝初年沿

着安宁河流域自北向南设有越辒（今越西县）、宁番（今冕宁县）、建昌

（今属西昌市）、建昌前（今属西昌市）、会川（今会理县）、盐井（今盐源

县）六卫及八守御千户所，屯军５８０００名，以保障川滇要道的畅通（黄

廷桂，１９８６：６１）。此外，明朝又在卫所体系下设建昌、德昌、威龙、普济

等土官辅助统治（李贤，１９８６：５５６）。

起初，宁番、建昌等卫兵多粮足，势力颇为强盛。但至明朝万历年

间，由于环境恶劣、粮饷拖欠、卫官剥削等原因，卫军大量逃亡，只剩

５０００余名，不足明初兵力的１／１０。这使得宁番等卫势力大为衰退，难

以有效控制周边部落（黄廷桂，１９８６：６１）。此外，自明朝中期以来，该地

区最大的土官建昌卫土指挥使安氏接连缺乏子嗣，其族人为争袭土官

职位而屡次教唆周边部落反叛，祸及当地卫所（顾炎武，１９９６：１１８）。因

此，明后期宁番、建昌等卫周边部落的反叛变得日益频繁。

万历三十六年（１６０８年）十月二十二日，又因争袭之故，建昌卫土

官安世隆被部下刺杀身亡，随后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地方叛乱。时任

四川巡抚的钱桓（《按蜀疏草》卷九）对此有详细的记载。是年十月二十

七日，宁番卫梅子村西番白衣呷与数十名罗罗烧抢刘家屯，砍伤汉人刘

仲礼。次日，大凉山沈喳、桐槽（今属喜德县）等罗罗与打冲河（雅砻江

上游支流）两岸山区的洗租、坝险、瓦都等寨西番、罗罗在泸沽（今冕宁

县泸沽镇）、高山堡会合，劫掠宁番卫中所屯。二十九日，宁番卫军人杨

勋一家八口遇害，数十人被掳，余众纷纷逃散。十一月初二至初六日，

各部再度焚掠宁番卫屯堡，抢劫军人王庆二、秀才周化新等家，掳去步

于启等十二人及牛马财物，杀死一人，打伤三人。初七日，宁番卫天王

屯、李百户屯、大堡子遭到劫掠，四十余人遇难。初八、初九两日，各部

又联合攻打宁番卫吴海屯、文庄屯、天王屯、李百户屯、景百户屯、高山

屯、郑百户屯等，掳去杨植三全家，并声言围攻宁番卫城。十二月初七

日，坝险、雪坡、桐槽、沈喳等寨数百人兵分两路向宁番卫城进发，沿路

烧抢屯堡，掳去陈奇策、周熙、陈嘉福等人，杀死一人，并抢去各屯牛马

等财物。同月二十五日，阿都等寨千余人又分四路围攻宁番卫城，在遭

到守城官兵阻击后才开始陆续退去。

（二）招募营兵与白鹿营等彝族聚落的形成

由上可知，由于卫所势力衰退，万历三十六年叛乱爆发后，宁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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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无力抵御，以致屯堡屡屡遭难，人员和财产损失严重。为避免形势继

续恶化，宁番卫不得不采取招募武装力量的方式来应对叛乱。

据报情形，则宁番一带涂炭已甚，该卫署印千户李应春、

操捕镇抚欧应时招能捍御，而夷且戕官梗道，羽书不通，径行

阻绝，似兹狂悖，盖神人之所共愤，王法之所必诛者也。（钱桓，

《按蜀疏草》卷九）

“招能捍御”，说明宁番卫在军力不足的情况下招募了一批武装力

量来应对叛乱。尽管如此，官员被杀、道路不畅、音讯不通的情况仍不

时发生，足见叛乱之严重。那么，当时宁番卫到底招募了哪些人来抵御

叛乱呢？对地方社会有何影响？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年）的一份档案

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本年八月十五日，据南山营夷民普车、脚呼、沈喳、别咱一

十二家等诉前事，词称情因万历三十六年夷人大反，烧杀屯

堡，地方空虚，无人掌渡，公文稽迟，往来阻隔，有宁番卫绅衿

头人于冕山赵操司台前公呈招蚁等赵四一十二家于南山营摆

渡，拨给中前二所绝业荒田四十八石，承粮四石八斗，令蚁祖

等开垦抵纳，上而应渡公文粮草，下而看守河西路道。（《冕宁

档案》，４００－４４９）

仔细阅读以上材料，可以发现当时宁番卫招募武装的一些重要信

息：第一，在当地汉族官兵逃亡严重、无人可募的情况下，宁番卫从附近

少数民族当中招募了一批营兵来应对叛乱。第二，营兵帮助宁番卫看

守道路、传递公文、撑船应渡等，这与明代文献记载当时“戕官梗道，羽

书不通，径行阻绝”的情形相吻合。第三，就族别而言，所招营兵为彝

族，而且是居住在高山地区的彝族。如上文提到的沈喳、别咱都是明代

大凉山有名的黑罗罗，即拥有较多家奴、势力强盛的“黑彝”；“冕山赵操

司”则指冕山桥守御千户所赵姓官员，该千户所隶属于宁番卫，位置逼

近大凉山腹地，与越辒卫相近（李贤，１９８６：５５６）。宁番卫正是通过该千

户所招来高山地区的彝族。由此可知，所谓“招能捍御”，即招募势力强

盛且愿意为卫所效力的高山彝族来应对叛乱。第四，作为回报，宁番卫

拨给彝族营兵位于河谷地带的卫所荒芜田土耕种。因此，彝族营兵得

以从高山迁到平坝定居，从而形成彝族聚落南山营。

事实上，万历三十六年宁番卫招募的营兵不止南山营一处。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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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年（１７１３年）的另一份档案记载：“□□……□□反乱，设立赵操

司，招夷立为八营，以为护身之符”（《冕宁档案》，１－３１）。由此可知，当

时宁番卫一共招募了八个营的兵力，以帮助抵御叛乱。八营当中，除南

山营外，白鹿营也是其中之一。白鹿营鲁姓彝族收藏的一份明代契约

对此有记载：

计开白鹿沟白鹿营夷民自□□坐落白鹿营一十四里，其

地方四至，东至齐菩萨，南至齐朱家坟，西至水沟，北至齐烧人

厂。四至分明，不曾贪占汉人地土在内。文香水沟四至，上齐

白塔沟，下齐沙帽石，两边齐山脚旱地，中共齐水沟。四至坐

落明白，并无汉人田地，开明是实。留此遗约，子孙永远为照。

其有水田、旱地交与戥之、阿思、刻牛、哈拉、脚糯、落牛，此夷

人六兄弟耕种开垦栽种，其俞宅子孙不得后来争论。

万历三十六年冬月初一日 立字人俞洪。（《万历三十六

年俞洪立契》，鲁洪友藏）

如前所述，土官安世隆于万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身故，二十七

日叛乱随起。上述契约立契时间是万历三十六年冬月初一日，即叛乱

发生的第四天，可知白鹿营鲁姓祖先在叛乱发生后不久即被宁番卫招

为营兵。关于这一点，乾隆五年（１７４０年）的一份鲁姓资料有更为明确

的记载：“情因夷民先年住居巴姑，因万历三十六年番夷大叛，无人看守

地方。蒙余守爷拨夷看守白鹿沟，世代守法”（《乾隆五年厄易诉状》，鲁

洪友藏）。由此可见，白鹿营同南山营都是万历三十六年形成的。而

且，它与南山营具有相似的特点。

第一，二者皆为冲要之地，是宁番卫“招能捍御”的重要据点。南山

营位于安宁河与白鹿河的交汇处，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因此设该营负责

传递文书、撑船应渡等。而白鹿营（所在之地名叫“白鹿冲”，亦称“白鹿

沟”）位于南山营以西，是打冲河东岸山区向安宁河平坝延伸的缓冲地

带，也是附近山区原住民进入宁番卫的必经之地（参见图１）。据明代

文献记载，附近山区的原住民常常通过白鹿冲进入平坝地区，骚扰宁番

卫屯堡：“各番贼朝夕出没，东西抢掠，势甚猖獗，恐稍迟缓，益难收拾。

又查前贼俱系白宿瓦、阿都、阿尾、坝险等寨番夷，屡年劫害，巢穴在于

麻科等一十六村寨，路通宁番卫，地名白鹿冲”（钱桓，《按蜀疏草》卷

九）。由前可知，阿都、坝险等寨正是万历三十六年叛乱的主要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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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爆发后，宁番卫随即招募鲁姓祖先等人众在白鹿冲开设白鹿营，以

抵御上述各寨对卫所屯堡的侵扰。而鲁姓祖先之所以被招为营兵，一

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有兄弟六人，颇具实力，符合宁番卫“招能捍

御”的要求。

图１：明代后期宁番卫白鹿营及其周边形势示意图

　　第二，与南山营彝族一样，白鹿营鲁姓祖先原本也是高山彝族。上

文提到鲁姓祖先原本居住在巴姑，后来才迁到白鹿营。据明代文献记

载，巴姑是越辒卫高山地区的一个罗罗寨落，与卫所官兵交往密切。万

历三十二年（１６０４年）二月十九日，越辒卫徐世忠家遭脚白、那古等人

烧抢。二十二日，巴姑罗罗就帮助官兵将脚白擒获（钱桓，《按蜀疏草》

卷九）。由此可知，巴姑罗罗是越辒卫附近的高山彝族，平时与卫所关

系较好。这是宁番卫能在叛乱发生后迅速招来鲁姓祖先充当营兵的一

个重要因素。此外，在笔者的田野调查过程中，鲁姓亦自称其祖先来自

位于大凉山腹地的越西、昭觉，印证了明代文献关于巴姑位置的记载。

综合文献与调查可知，白鹿营鲁姓祖先原本也是高山彝族，后因被宁番

卫招募为营兵，才由高山地区迁往安宁河平坝定居，从而形成白鹿营这

一彝族聚落。

第三，除南山营彝族以外，白鹿营彝族也获得了大片的土地资源。

根据上述契约记载和笔者的实地考察可知，白鹿营鲁姓祖先获得的土

地主要包括山地和水田两部分。山地位于今冕宁县河边乡河边场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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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远处，当地人称之为“鲁家山”。该山坐南朝北，有三条山脊向平坝方

向延伸，分别叫做“菩萨山”、“灵牌山”和“祖坟山”。水田则位于鲁家山

下的平坝上，以河边场后的一条大水沟（即前文万历三十六年契约记载

的“文香沟”）为界，延伸到鲁家山脚下的水田皆属鲁姓彝族所有。土地

资源的获得具有重大意义，它一方面为白鹿营、南山营等彝族聚落的形

成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这部分彝族的生产方式，使其从高山

上的放牧渔猎经济向平坝上的农耕经济转变。“水田彝”也因此逐渐与

高山彝族区别开来。

三、清初至乾隆晚期的白鹿营及其彝族特征

经过明清更替，白鹿营彝人在清初康熙年间随着土司的招立再次

被纳入国家体制，但直到乾隆晚期，其聚落形态、权力格局和风俗文化

等方面仍保持着较强的独立性，与后来所观察到的“水田彝”有着显著

的区别。以下将通过具体的材料，对此加以分析。

（一）“夷多汉少”的聚落形态

如前所述，明后期白鹿营附近汉族屯堡稀少，其所在的白鹿沟甚至

一度被视为“贼巢”。这一“夷多汉少”的局面在入清后很长一段时期仍

得以延续。

清初，宁番等卫势力进一步衰退，先是遭到附近山区部落的入侵，

“顺治十八年，总镇王明德调征川东后，凉山各寨番猓啸聚，大众盘踞冕

山、相岭，劫杀桐槽站屯堡，商旅不行，塘拨不通”（黄廷桂，１９８６：５６）；后

又受到吴三桂叛乱（康熙十二年至二十年）的影响，卫所沿边各部也纷

纷反叛，“苗蛮俱叛为贼，处处把截，道路不通”（赵良栋，《存稿奏疏》卷

二）。因此，清初宁番等卫实际所能控制的区域与明代相比大为缩水，

许多原本属于卫所管辖的地方纷纷脱离控制，处于山区与平坝交接处

的白鹿营就是其中之一。直到康熙四十九年（１７１０年），它才随同附近

的几个寨落向清朝投诚。由于它们都是彝族村寨，故清朝在白鹿沟设

立白路土百户（亦写作“白露土百户”）一名，下辖饿巴堡、大湾子、洗租、

马石甲、五里牌五大寨落（《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四川省编辑组，１９８７：

２４８），而白鹿营正是饿巴堡寨落下的一个小聚落。可见，清初至康熙四

十九年，白鹿营一度游离于卫所之外，汉人罕至，更不用说有汉人聚

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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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设立后，上述局面才逐渐有了变化。据档案资料记载，康熙晚

期以来，白鹿营附近开始陆续有零星的汉人迁入。例如，叶显青原为建

昌卫礼州人，在康熙末年移居白鹿（《冕宁档案》，１－１）。又如，陕西西

安府县人王癉元于康熙四十七年（１７０８年）至宁番卫做买卖，于雍正

二年（１７２４年）搬往白鹿居住（《冕宁档案》，４２－２９）。雍正六年（１７２８

年）宁番卫改冕宁县后，为钳制土司，清朝在白鹿沟设立白路汛（隶属于

怀远营），才形成以该汛为中心的汉人村庄———河边堡。尽管如此，该

村庄的汉人数量直至乾隆晚期都十分有限。乾隆五十九年（１７９４年），

冕宁知县阳丽中（２００１：９３）便指出，该县有泸沽、冕山、河边堡等镇店村

庄共计２４处，其中“惟泸沽、冕山为最胜之地，居民铺户约有百十余家，

其余仅有数十余家，参差不齐，人民稀疏”。可见，迟至乾隆晚期，白鹿

营附近虽已逐步形成了汉人村落，但因汉人数量稀少，并未能改变当地

“夷多汉少”的聚落形态。

（二）以耆宿为主导的权力格局

至少从清初以来，宁番等卫的非汉民族聚落都自立有“耆宿”，负责

管理地方各种事务。康熙四十九年（１７１０年）的一份档案对此记载，

“本朝定鼎六十余年，番蛮率皆畏威怀德，无敢横肆，但土司民人旧有宣

抚司、宣慰司、千户、百户管辖，部落亦有自立耆宿头人聚处山谷者”（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１９８４：９０－９１）。一般而言，每一聚落设一名耆宿，

某些较大的聚落还设有多名耆宿，而多个聚落又可联合选出一名总耆

宿。例如，宁番卫儿斯寨落由秃别爵右堡、喇嘛堡、阿自尔堡、七儿堡、

哑喳堡、那乌堡、坡那堡七个聚落构成。秃别爵右堡较大，设有董不呷

额鲁、案不阿布两名耆宿；其余六堡较小，各设一名耆宿；此外，董不呷

额鲁又被推举为儿斯七堡的总耆宿（《冕宁档案》，１５－２６、１５－２７、１５－

２８）。耆宿是村落领袖，具有较高的权威和地位，有权处理地方发生的

大小事务。关于这一点，儿斯百姓曾明确表示，“我们蛮子但遇地方上

有事，都要报之耆宿，听他的话”（《冕宁档案》，１５－２８）。

康熙四十九年设立土司后，宁番卫各土司虽然都统辖有为数不等

的寨落，但具体的聚落管理仍由各自的耆宿负责。与此同时，耆宿开始

受到官方的干预，主要表现在：耆宿任职需经官方备案和发给委牌。尽

管如此，耆宿的权威并未因此动摇，反而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这一点可

从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官方发给白鹿营耆宿必车的委牌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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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牌给该耆宿等遵照，嗣后务宜约束村寨夷人保

固地方，各安住牧，上纳大粮，不得拖欠抗□，共享太平之乐。

其有偷牛盗马，拉绑人口，招匪类勾引滋事以及私行认纳卡

帐，查出一并重究……右给白鹿营耆宿必车，准此。（《雍正五

年二月委白鹿营耆宿必车牌文》，鲁洪友藏）

由上可知，白鹿营虽属白路土百户管辖，但耆宿必车才是具体的管

理者，有约束部落、维持治安、派催赋役等职能，成为沟通官府和地方的

重要人物。在必车之后，其子厄意（亦作“厄易”、“厄义”）继承了白鹿营

耆宿一职，“照得白鹿营耆宿必车业经年老，难以拨派差役。其子厄意，

今看得年力健壮，堪以替补，合行委知……右牌给白鹿营耆宿厄意，准

此”（《雍正五年又三月委白鹿营耆宿厄意牌文》，鲁洪友藏）。据资料记

载，厄意从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起任白鹿营耆宿，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年）

再度获得官方委牌而连任，直至乾隆初年。此后，厄意之弟恩易（亦作

“恩义”）接任白鹿营耆宿之职。乾隆七年（１７４２年），恩易在官府扶持

下，获得了更高的权力和地位。

照得本营所属白鹿沟地方为番猓杂居之地，其中各堡夷

寨俱有耆宿管理夷务，若不委总耆宿一名管束办理夷情事务，

必致互相推委卸事，无以专其责成。今本府查得耆宿一名恩

易，为人勤慎办事，甚属急公，堪以委用总耆宿事务……右照

给白鹿沟总耆宿恩易。 （《乾隆七年委白鹿沟总耆宿恩易牌文》，

鲁洪友藏）

从委牌可知，白鹿营耆宿恩易当上了白鹿沟的总耆宿，其权势已超

出白鹿营的范围，具有了跨村落的权威。这表明，白鹿营耆宿获得了官

方的高度认可，同时也显示出官方希望通过扶持基层精英，削弱土司势

力，以深入控制基层社会的目的。这一点在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年）官方

发给恩易的委牌中有进一步的体现。

照得白鹿地方设有百户一名，然夷多众繁，管理不周，安

分畏法者固有，而为匪作歹者甚多……而百户一人不能独理，

今认得众夷内惟有恩易□□……□□壮，堪以委用耆宿头目

之职，诸事合同百户办理……右牌仰白鹿营总管耆宿恩易，准此。

（《乾隆十四年委白鹿沟总耆宿恩易牌文》，鲁洪友藏）

对比前后两张委牌可知，虽然两者在内容上都是委以恩易总耆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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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职，但后者将委任的原因归咎为土司“管理不周”、“一人不能独理”，

并进一步明确了总耆宿的职责是“诸事合同百户办理”。这既有提高总

耆宿地位和赋予其跨村落权力的意味，也隐约流露出官府希望通过扶

持总耆宿来分散土司权威的目的。而此次继任总耆宿后，恩易在地方

上的权势也的确有所增长，就连土司也得让其三分。例如，乾隆二十一

年（１７５６年），冕宁县安姓土司与白鹿营恩易等人发生山地纠纷，结果

土司屈服，不得不向恩易等人写立字据。

立判文约石古鲁安土司同男二人，今判到白鹿营菩萨山

上下梁子三架，比日当面言定，交与恩易、鲁必成护养山场菩

萨山，永远掌管，不许砍伐……今恐人心不一，立判约存据。

凭中：菊花、杀答、吴加、阿保、普铁、必租、普滋、日歪、录

木呷

乾隆二十一年十月廿日立判约石古鲁安土司同男　代笔

安代书。（《乾隆二十一年安土司判约》，鲁洪友藏）

仅从字面看，上文对纠纷双方的记载比较模糊，给人感觉并非是安

土司与恩易、鲁必成之间发生纠纷，更像是恩易、鲁必成与第三方发生

纠纷后找土司判案，土司判恩易、鲁必成胜诉，故立此字据。但若果真

如此，该字据为何不叫做“判词”，却叫做“判约”呢？而且字据中也未出

现第三方的姓名。这似乎又表明纠纷的双方就是安土司与恩易、鲁必

成。孰是孰非？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年）的一份资料能给出明确的判

断，“情民祖籍原系白鹿地界，居住数十载，遗留菩萨山、灵牌山、祖茔山

共三架，累代看守禁习，迄今二十余辈，毫非不染，春耕度食，不卜乾隆

二十年突遭安土司争占无据，出约与民，并无祸由”（《道光二十四年正

月夷民为汉霸夷业报存免患事》，鲁洪友藏）。由此得知，纠纷一方为安

土司，另一方为恩易、鲁必成；安土司争山失败，向恩易、鲁必成出具一

份字据，承认该山属二人所有。但为挽回争山失败的颜面，安土司的字

据是以“判给”二人山地的口吻写就，以试图强调自己的威严。这说明，

总耆宿恩易在地方上已相当有权势，以至于土司都不得不向其屈服并

采用遮遮掩掩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权威。

乾隆二十八年（１７６３年），恩易病故，耆宿一职仍由其子龙神保继

承，“查白鹿营恩义病故，所遗耆宿一缺未便乏人。今看验得伊子龙神

保年力精壮、语殊诚实、办事勤黾，堪以委用，拟合行委……右给耆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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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保，准此”（《乾隆二十八年委白鹿营耆宿龙神保牌文》，鲁洪友藏）。

龙神保担任白鹿营耆宿始于乾隆二十八年，截止时间不明，但一份乾隆

五十五年（１７９０年）的契约上仍然记载有“耆宿龙神保”字样（《乾隆五

十五年邓姓立约》，鲁洪友藏），由此可知，直至乾隆晚期，白鹿营耆宿仍

旧掌握着村落事务的管理权。

（三）彝族文化的延续

自定居平坝后，白鹿营等彝族虽不可避免地要与周边卫所汉族官兵

有所接触，但直到乾隆后期他们受汉文化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反而延

续了较多的本民族文化。据乾隆中后期编修的《皇清职贡图》记载：

冕宁县虚朗、白露土司多西番种，亦有猓猡，服食与右所

等处略同，性顽狡，喜斗，出必操弓弩，颇以耕种为业，妇女多

不事纺织，常沿河捕鱼以食。（傅恒，１９８６：６０９）

上文“右所”指的是隶属于盐源县会盐营的右所土千户，《皇清职贡

图》对其管辖的彝族亦有描述：“盐源县右所土千户居喜得寨，所管猓猡

椎髻、短衣，佩刀跣足，常击竹筒于腰，妇女挽髻束帕，衣裙亦同近边民

妇，性顽黠，颇知耕牧织作，岁输庄麦为赋”（傅恒，１９８６：６０９）。结合这

两段材料以及前文出现的一些信息，我们可以对乾隆中后期白路土司

所管白鹿营等彝族之社会文化状况进行简略总结：（１）生产方面。白鹿

营等彝人以“耕种为业”，这与其定居平坝后获得土地资源进行耕种是

分不开的。此外，女子不善纺织，以捕鱼为副业，说明其在农业经济发

展的同时，仍带有少量渔猎经济的残余。（２）服饰方面。白鹿营等彝族

男子椎髻、短衣、赤足，常带武器出入，与清朝汉族男子装束差异较大。

彝族女子挽髻束帕，衣裙则与沿边地区汉族女子相似。值得一提的是，

女性往往被人们视为文化保守的代表，但定居平坝的彝族男子却在服

饰上比女子保持较多的民族特色。这一现象或许与彝族男子服饰上的

宗教性有关。比如椎髻，由彝族男子在额前留的一缕头发编盘成，也称

为“天菩萨”，象征着天神，神圣不可侵犯（叶大兵、叶丽娅，２０００：１１１）。

（３）姓名方面。白路土司、百姓大多使用彝名，极少使用汉名。例如，前

述白鹿营耆宿家族从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到乾隆晚期共有四位耆宿：必

车、厄意、恩易、龙神保，皆使用彝名，仅有极个别例外（如耆宿家族中的

鲁必成）。由此可见，白鹿营等彝族直到乾隆晚期依然延续了较多的本

民族文化，与其后来高度汉化的情形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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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清初至乾隆晚期的白鹿营在聚落形态上“夷多汉少”，在

权力格局方面以耆宿为主导，在文化上延续了较多的彝族文化。这些

都与晚近“水田彝”的特征相差较远。

四、乾隆晚期以来白鹿营“水田彝”的形成

随着乾嘉之际移民的大量到来，白鹿营与移民一同被编入保甲体

系。在与同甲汉人的互动过程中，白鹿营彝族的聚落及经济形态、权力

格局和风俗文化与此前相比都有了极大的转变，国家认同感日益增强，

最终形成有别于高山彝族的“水田彝”。以下将对这些变化展开详细的

分析。

（一）聚落与经济形态的演变

随着清前期四川移民开发的不断深入，至乾隆中期，以成都平原为

中心的四川腹地可供开发的资源已十分有限。因而乾隆晚期以来，许

多人迫于生存压力纷纷转向开发较晚的川边土司地区谋求生计。冕宁

县偏居川南，又管辖有二十余家土司，因此成为流民前往开发的主要地

区之一。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年），冕宁知县汤兆祥就明确提到有流民

潜入本县土司地区垦种土地：“惟怀远夷疆隙地最为辽阔，向来流民藏

匿其中开垦火山”（《冕宁档案》，１５８－４）。此处的“怀远夷疆”指冕宁县

西南部怀远营附近的白路、河西、墟郎、耳挖沟等土司地区，其中多有流

民在山间焚林开垦，当地称之为“开垦火山”。位于白路土司界内的白

鹿营的情况也是如此，乾隆后期已有流民在其后山开垦种地。

立写承恁文约人邓成富、邓成述因先年混单开山地二段，

有众姓人等公议，自来后山原系牧牛之地，因此耕种并无草场

放看，今三屯公议放牛践踏，有富、述情愿写出恁约，来年永不

耕种。若有言不复初，仍蹈前辙，恁从三屯人等执约复公，自

干领罪。今恐人心不古，立写永不耕种文约与众姓人等为凭

为据。

（中略）

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初四日立承恁文约邓成富、邓成述。

（《乾隆五十五年邓姓立约》，鲁洪友藏）

以上契约显示，有邓成富、邓成述二人在白鹿营等聚落后山开恳种

地，破坏了山上的草场，对放牧造成不利影响，于是众人放牛践踏邓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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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开山地，并要求二人写立字据，保证今后不再耕种。

综上可知，随着乾隆晚期开垦火山之流民的逐步到来，冕宁土司地

区的汉人数量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嘉庆年间，因川陕白莲教起义的影

响，这一增长趋势进一步扩大，“宁远府属夷地，多募汉人充佃。自教匪

之乱，川民避入者增至数十万人，争端渐起”（赵尔巽，１９７７：１１３４７）。此

处的“宁远府”设于清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年），下辖冕宁、西昌等州县。“夷

地”即指宁远府所属州县的土司地区。可知，继乾隆晚期之后的嘉庆年

间，又有大量移民进入冕宁等州县土司地区。这进一步引起了当地聚

落形态的演变，“有汉、夷公居一处者，有汉、夷间杂零星散处者，有汉民

自成村落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２０００：８２６）。可见，土司地区先前

“夷多汉少”的局面被打破，新形成的汉族聚落、汉彝杂居聚落对土司村

寨形成包围之势，汉彝间的界限亦因此变得日益模糊。白鹿营所属的

白路土司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道光年间的一份残缺户口册（《民族问

题五种丛书》四川省编辑组，１９８７：３２５－３２８）对这一变化有所体现，详

情如表１所示。

表１：道光年间白路土司汉彝户口统计表

族属 身份 户数 人数

彝 地主 ４５ １５１

汉

佃户

买户

当户

不详

３５

２０

１５

２

９８

７４

４５

４

２２１

总计 １１７ ３７２

　　通过表１，再辅以其他材料，可以看出白路土司地区聚落及经济形

态的变化。

首先，在聚落形态方面，至道光年间，白路土司地区的汉彝人口比

例变化巨大。在表１记载的１１７户当中，汉人７２户２１１人，彝人４５户

１５１人，汉人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彝人。日益增多的汉人聚落逐渐对

白鹿营等土司聚落形成四面包围之势，这使得白鹿营及其附近地区先

前“夷多汉少”的聚落形态发生了逆转性的改变。

其次，在经济形态方面，表１显示汉人主要是通过佃种、购买、押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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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三种方式在白路土司地区落脚。白鹿营鲁姓彝族文书对这三种土

地流转方式均有所记载。例如，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年），就有汉人黄

凤高向白鹿营彝人鲁贵元租种山地，佃户黄凤高每年向地主鲁贵元缴

纳地租三硕二斗（《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初八日黄凤高立租种山地文约》，

鲁洪友藏）。除租佃外，白鹿营彝人也有将土地卖给或当给汉人的情

形。例如，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年），白鹿营彝人铁租、牡牛以十两银子

的价格将山地一段卖与汉人宋国才（《嘉庆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铁租

等立杜卖旱地文约》，鲁洪友藏）。道光十年（１８３０年），白鹿营彝人寿

长将旱地一段当与汉人康子云，收取当钱一千文（《道光十年十月二十

二日寿长立出当旱地文约》，鲁洪友藏）。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年），又有

白鹿营彝人鲁鸡祖将旱地一段当与汉人陈志凤、陈志敖，收取当钱四千

文（《道光十八年腊月初八日鲁鸡祖立出当旱地文约》，鲁洪友藏）。通

过表１可知，在三种土地流转方式中，租佃形式最多，这使得“水田彝”

的地主经济得以形成和发展。

（二）耆宿及其权威的消失

随着乾隆晚期以来土司地区汉人的剧增，保甲制亦扩展到土司地

区。保甲组织成为地方权力中心并主导地方事务，耆宿权威逐渐边缘

化，并最终走向末路。土司社会原有的权力格局因此而改变。道光六

年（１８２６年），白鹿营等聚落所立“禁山碑”便透露出这一变化趋势。兹

将碑文摘引如下：

本年六月初四日，据民人宋钦、邢奠安、杨国荣、潘君凤、

礧咱、克丫等禀称清乡六甲新白三屯后山，原系汉夷共采薪之

处，历年公同议禁，不许外来流民在山解板伐木，免致惊山降

雪，有害粮田，今被肖成元统领数十人逐日在山解伐，雪雹猛

雨，节次涨水，冲坏粮田无数，合沟遭毒，为此禀请驱逐，万民

沾感等情。（《道光六年新白三屯禁山碑》，鲁洪友藏）

从碑文可知，道光年间有流民肖姓人等在白鹿营等聚落后山伐木

解板，导致水土流失，冲坏山下粮田。因此，众人联合起来向官府控告，

并于获胜后立碑禁山。然而，领导此次地方事务的并不是白鹿营的耆

宿，而是与其同甲的宋钦、邢奠安、杨国荣、潘君凤等汉人。据鲁姓资料

记载，这些汉人正是晚近才搬来的移民。例如，宋姓来自冕宁前所，邢

姓来自建昌，潘姓来自大春口。此外，下文即将出现的一些汉人亦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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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如谢姓来自西昌河东，邓姓来自冕宁菩萨渡，赵姓来自冕山，等等

（《白鹿营外来汉人姓氏清单》，鲁洪友藏）。可见，道光年间，与白鹿营

一起编入保甲的新移民已开始主导地方事务，促使白鹿营耆宿从地方

权力的中心走向边缘。

造成汉人开始主导地方事务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个原因与土地

登记有关。由于土司地区汉人剧增，清朝在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年）进行

了大清查，“凡汉种夷地，无论佃当顶买俱令呈验纸约、木刻，划清界址，

载入册内，并散给门牌，编联填写，俾得互相稽覆。一载有余，始将夷界

户口、地土编查清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２０００：８２９）。此次清查对

汉人在土司地区的土地进行登记和征税，表明官府承认了其在土司地

区居住的合法性，为其势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个原因与官府在

土司地区推行保甲制有关。在上述清查过程中，官府趁机在土司地区

广泛编设保甲（《冕宁档案》，７０－４～１６），白鹿营与其他汉族聚落同被

编入“清乡六甲”。在保甲制下，地方事务多由保甲组织主导，耆宿的影

响力日渐减小。这一点在道光晚期同甲汉人与白鹿营耆宿家族的争山

一案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末，白鹿营等聚落在汉人主导下贴出一张

告示，其内容如下：

立出帖人刑玉魁、谢芝华、罗应富、邓元洪、鲁学礼、邓世

晖、鲁桂、宋德荣、潘廷发、谢之□因先年白鹿营、菩萨山二屯

所昔山场数年有余，开木成林，被人私砍，目今二屯议论，公昔

公砍，勿得争论，余等出帖奉告是实。（《道光二十三年禁山告

示》，鲁洪友藏）

如前所述，白鹿营后山是耆宿家族的祖遗山场，并非同甲汉人所有，

但告示却以“公昔公砍”为由，将其强说成公共山场。而且该帖还将当时

的白鹿营耆宿“鲁学礼”之名列入其中，似乎意在表明耆宿家族也赞同此

事。但稍后贴出的一张告示却又删掉了鲁学礼、鲁桂二人的名字：

立出帖人刑玉魁、谢芝华、罗应富、潘廷发、邓士晖、宋德

荣、邓元洪等，因先年白鹿营、菩萨山二屯所昔山场数年有余，

开木成林，被人私砍，目今二屯议论，公昔公砍，勿得争论，余

等出帖奉告是实。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吉日立帖。

新白汉夷三屯人等知悉于正月初十日齐集贞祥寺公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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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开山进山，倘有一二人不到者，具罚钱一千二百文，不得见

怪，勿谓言之不先也。（《道光二十三年禁山及开山告示》，

鲁洪友藏）

对比两张告示，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第一张告示中的鲁学礼、鲁

桂极有可能是汉人擅自加上去的，目的在于混淆视听，制造白鹿营耆宿

家族认同山场为公山的假象。但事实上，耆宿家族根本不认同，不久即

将此事告到营汛和土司衙门等处：“不意今春，陡然白鹿营间出贫棍之

人，两次三番出帖晓谕，齐集开砍菩萨山三架等语……被伊砍伐开垦，

水尽山穷”（《道光二十四年白鹿营鲁姓诉状》，鲁洪友藏）。据此可以推

测，第一张告示发布后因遭到耆宿家族反对，汉民才在第二张告示上将

鲁姓二人名字删去。

其次，第二张告示提到的贞祥寺，应是清乡六甲白鹿营等村的“甲

庙”，而甲庙正是保甲制度下的组织。清代冕宁县约在雍正六年前后开

始编设保甲，其原则如其他州县一样以一百户为一甲，但由于冕宁各村

人户较少，所以通常是几个村合起来编为一甲，如后山、王二堡等村合

编为一甲；羊蒱沟、黄泥坡、河边堡等村合编为一甲；中屯、詹家冲等村

合编为一甲；沙坝、羊房子等村合编为一甲，等等（《冕宁档案》，１１１－

２１、１４９－５７、１４９－６３、１３１－１２、５５－３６、５５－３７、１５７－７６、１４６－６７、６０

－５１、５８－５、５８－６、１５０－４６）。甲之上为乡，一乡由数个甲组成，全县

共计四乡，具体情况如下：福宁乡有六甲，阜宁乡有五甲，长宁乡有五

甲，清宁乡有八甲（阳丽中，２００１：９３）。乾隆后期开始，冕宁各乡多去掉

中间的“宁”字，简称福乡、阜乡、长乡、清乡。在上述保甲体系下，每甲

包括数个村落，立一座或数座庙宇，形成一甲一庙，或一甲多庙的格局。

比如清宁乡八甲三郎庙、清乡七甲观音寺、清乡六甲文昌宫、阜乡五甲

土地庙、福乡又三甲三官庙，都是各甲的甲庙（《冕宁档案》，６３－６６，２２２

－３１，１６６－８５，１６８－３１，２３０－３４）。甲庙设有会首若干，在地方上扮演

多种角色，如调处甲内纠纷、案件，举办庙会，管理各甲所属山场等（《冕

宁档案》，２２２－３１，１６８－３１，２３０－３４）。尤其在山场方面，各甲都有其

对应的一片山场，其封禁、砍伐等活动都由甲庙出面组织。例如，冕宁

县文家屯、吴海屯、蜡拉白等村先前均属清乡四甲，后因人口增长，遂分

作两甲。文家屯为清乡正四甲，吴海屯、蜡拉白等为清乡又四甲。但分

甲后，正四甲的大庙一直控制着原四甲的山场，不让分出去的又四甲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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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后经官府剖断，原四甲山场被分割为两部分，一部分归正四甲，由其

大庙管理，另一部分归又四甲，由其关帝庙管理。两甲分别在各自甲庙

内立碑示众（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凉山彝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

２０１１：２２８）。按照保甲制度下甲庙管理甲内山场的传统，白鹿营鲁姓被

编入清乡六甲后，在汉人看来其山场就应该归其甲庙贞祥寺统一管理，

所以才有了争山一事。由此可见，白鹿营被编入保甲系统之后，作为保

甲组织的甲庙成为地方权力的中心，主导起地方事务，耆宿的权威因此

被边缘化，逐渐走向没落。

由于发现及状告及时，此次争山案最终以白鹿营耆宿家族胜利、汉

人失败收场：“至道光廿四年，汉民等出帖要霸砍夷山，夷兄约撒、受长

等赴白鹿汛、申百户并乡保各处具有存报。后有汉民叠入夷山砍树，经

夷拿获，均出字据”（《道光三十年白鹿营鲁姓诉状》，鲁洪友藏）。由此

事件可以看到，虽然争山失败，但汉人的势力日益壮大，已公然挑战耆

宿家族，而耆宿在整个事件中并无作为，其族人采用“报官”的方式才击

败汉人对其山场的觊觎，可见白鹿营耆宿在地方上的权威已极大衰退。

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不甘失败的汉人又卷土重来，再度争山：

“殊邓士辉、赵绪广等串武生邓元麟、陶得明欺夷良弱，本月初三日，恶

着陈忠英叫夷去观音寺向说，伊等劝留夷山入公砍伐。夷未应允，恶等

肆凶，要将夷捆送白鹿汛，畏（惧）跑逃”（《道光三十年白鹿营鲁姓诉

状》，鲁洪友藏）。可见，此次争山仍然是由保甲组织观音寺发起。面对

此次争山，白鹿营耆宿家族显得十分谨慎，他们联合了冕宁县沙沟营、

洗密窝等地共五房族人一同向冕宁县衙门控诉。经判决，耆宿家族胜诉。

情夷堂弟鲁受长等报邓士辉等汉霸夷茔一案，沐准差提。

殊邓元麟等恃衿勾串，得霸夷山，潜来朦恳封禁。恩镜高悬，

照破奸思，批饬勘拿。本月廿四日，恩书奉票拢境，同地保周

具来、申百户查勘，邓士辉指称朦恳封禁即夷菩萨山、祖茔山、

灵牌山三驾，邓士辉谋占情实，无言质对。（《道光三十年鲁姓

合族诉状》，鲁洪友藏）

与前次一样，此次争山案仍以耆宿家族胜诉告终，但情境却很不相

同：一方面，同甲汉人此次争山以武生为后盾，势力更为强盛，所以耆宿

家族更加谨慎，不再去营汛衙门告状，而是去县衙门告状；另一方面，道

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年）以后的白鹿营鲁姓文书中再也没有出现“耆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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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样和鲁姓领导地方事务的记载。可见，白鹿营耆宿已完全退出了对

地方事务的管理，耆宿之设已无必要。失去耆宿职务的鲁姓彝人不敢

掉以轻心，所以才举全族之力加以控诉。

综上可知，随着白鹿营被纳入保甲体制，保甲组织逐渐主导起地方

事务，取代了白鹿营耆宿在地方上的权威。至晚清时期，作为村落领袖

的白鹿营耆宿最终彻底退出了地方历史的舞台。

（三）风俗文化的转变

如前所示，乾隆后期的白鹿营仍延续了不少本民族文化，然而随着

乾隆晚期以来土司地区汉人数量的增多、汉彝交往的日益频繁以及文

教的传播，白鹿营等彝族在风俗文化上亦有了较大的改变。

１．服饰方面

乾隆中后期的白鹿营等彝族男子依然是束发、短衣、赤足，与汉族

男子装扮相去甚远。然而，晚清时期两者在服饰上越来越接近，咸丰

《冕宁县志》记载彝族男子原本的形象为：“罗罗椎髻，竹簪挽于额上，内

裹蓝衫，外披黑灰毡衣，蓝白裤，赤足。”（李英粲，１９９２：１００６）但该段文

字中又有一行小字解释道：“近日，熟夷亦有?发，服汉服者。”可见，随

着汉彝民族交往的日益深入，晚清时期白鹿营等土司管辖下的彝族男

子在服饰上已越来越多地受到汉族的影响。

２．姓名方面

清初至乾隆晚期，白鹿营耆宿家族大都使用彝名，极少使用汉名。

至晚清时期，他们使用汉姓、汉名的情况已相当普遍。在此不妨以道光

三十年（１８５０年）白鹿营耆宿家族所立碑刻为例加以说明。

特授四川宁远府冕宁县正堂加三级纪录五次沈为恳赏示

禁以免复行越占事。窃照猓夷鲁先、鲁受长等之祖山一所，因

有汉民贪业霸占，戕伐树木争角，该夷等呈控在案……汉民人

等不得恃众沾碍，当堂具结在案，嗣后不得以强越占……为此

饬仰鲁姓五房人等，鲁先、鲁受长、鲁鸡祖、鲁祖、鲁维癗花并

看山之杨吸呷等，遵照牌谕事理，照尔等界址经管，各自安分，

不得越界。（中略）

凭中：百户。

三官：鲁齐元；洗密窝：鲁维秀、鲁维有；沙沟营：鲁维兴；

重孙鲁呋铁、鲁吉宁保、鲁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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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堡：文志、杨铁保、杨铁咱。

大清道光三十年岁次庚戌瓜月下浣五房合族立（凉山彝

族自治州博物馆、凉山彝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２０１１：１４６）

从碑文可以看出，白鹿营耆宿家族以“鲁”为汉姓，并广泛使用汉

名，如鲁先、鲁寿长、鲁鸡祖、鲁祖、鲁维癗花、鲁齐元、鲁维秀、鲁维有、

鲁维兴、鲁呋铁、鲁吉宁保、鲁文志。而且，同堡其他彝人也多使用汉姓

汉名，如文志、杨吸呷、杨铁保、杨铁咱。以上名称，除鲁维癗花、鲁吉宁

保比较特殊外，其余名称从字面上看与一般的汉族名称无异，已难以分

辨其彝人身份。

３．语言文字方面

据白鹿营鲁姓资料显示，光绪年间其家族当中至少就有鲁文治、鲁

德治、鲁平海、鲁瓶海四位族人能够通过汉文书写契约。例如，光绪二

十八年（１８９２年），鲁平海就曾代其族人写有借契一张，原文如下：

立出借银文约人鲁德大、鲁德兴二人，今因手事不便，要

银使用，情愿凭中正借到董仕亮名下白银二十两整。比即三

面言明，自借之后，每年行利米九斗，其银借至来年十月内，利

本如数一并相还，不得少欠分厘，倘若本利不清，情愿将自己

水田五斗坐落乱石窖押当，凭随银主耕种拨当，借主不得异

言，恐口无凭，立约为据。凭中王大才，代字鲁平海。

光绪二十八年腊月廿日立约 前名（《光绪二十八年鲁德

大、鲁德兴借约》，鲁洪友藏）

以上为光绪二十八年彝人鲁德大、鲁德兴二人与汉人董仕亮借银

时所立契据，由王大才作证，鲁平海代为书写。可以看出，晚清时期白

鹿营部分彝人已能熟练运用汉文。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汉彝经济

交往越发频繁，文字变得日益重要，促使彝人学习和使用汉文。这一点

在冕宁藏族土司地区也不例外。咸丰《冕宁县志》对此记载：“间有读

书、习武、游庠序者，惟三大枝为盛，白路次之”，“冕邑之西番、猓猡、

狻，性虽鄙野，近来沐浴圣化，不少读书识字之人”（李英粲，１９９２：１００６、

１０６６）。另一方面，汉文的传播也与移居土司地区的汉族知识分子有

关。例如，重庆府长寿县副榜向道华，为躲避嘉庆五年（１８００年）的白

莲教起义来到冕宁，寓居白鹿沟，开设学馆，培养了不少人才（李英粲，

１９９２：９８８）。可见，寓居土司地区的汉族知识分子对文教的传播亦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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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当地文化风貌的转变。

此外，晚清时期白路等土司地区使用汉语的情况也变得日益普遍，

与嘉庆以前形成鲜明对照。据乾隆四年（１７３９年）的档案记载，当时白

路彝族土司尚不通汉语，为县官做事需代书办理，又因代书耳聋，办事

常常出错：“因土职汉话不晓，兼之不明，故以代书耳聋错听，误写衙门

使费”（《冕宁档案》，３７－１５）。土司不通汉语，百姓也不例外。例如，彝

人噜租先前居住在白鹿营，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年）搬往坝险（属冕宁

瓦都土目管辖），直到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年），依然“汉语不熟”（《民族问

题五种丛书》四川省编辑组，１９８７：３０５）。随着晚清以来汉彝交往的日

益密切以及文教的传播，上述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例如，嘉庆《重

修大清一统志》记载“惟猓猡赋性刁顽，不通汉语”，而咸丰《冕宁县志》

则纠正说“近来亦有能汉语者”（李英粲，１９９２：１０１１）。可见，晚清时期

包括白鹿营在内的彝族土司、百姓会说汉语者日多。

（四）国家认同的增强

随着道光年间社会环境的改变，白鹿营鲁姓彝人与国家的关系变

得更为紧密，其对国家的认同进一步增强。这一点在争山案中有较为

清晰的反映。面对道光二十三年的第一次争山，鲁姓彝人的应对办法

是向直属的土司和附近的营汛控诉。但在道光三十年争山案中，由于

对方势力更为强大，他们调整了策略，选择更能代表国家权威的县衙门

加以控告。而且为了获得支持，他们采取向国家登记土地和纳税的方

式来保护自己的财产。

蒙县主业已断明，其夷之菩萨山、灵牌山、祖坟山，原系夷

等祖遗山场，每年上纳地丁条银一钱二分一厘五毫，乃旧断归

于夷五房合族经管，汉民人等不得恃众沾碍，当堂具结在案，

嗣后不得以强越占。（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凉山彝族自治

州文物管理所，２０１１：１４６）

选择向国家纳税来强化自身对土地的控制权，说明白鹿营鲁姓彝

人已经认识到，在日益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可有

可无，而是非常重要。由此可见，在激烈的地方资源竞争的促动下，白

鹿营鲁姓彝人对国家的认同进一步增强。除此以外，白鹿营彝人于道

光三十年争山案胜诉后编撰了一个关于其山地历史的故事并将之刻在

石碑上，用来禁止汉人进山砍伐。这个故事也透露出他们对国家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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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认同。其内容如下：

从来水有源而木有根，况予等之菩萨山岂无由乎？夫菩

萨山原自始祖恩易同祖鲁必成洪武二年勤劳王事，安扎于此

山之下。至万历三十六年，子孙源流一十四代，汉夷人等并未

有越界争占之弊，殊乾隆二十年，有土司贪心顿起，与祖相争

此山。予祖凭众叙说昔年情由，土司自知有亏，甘愿退吐，凭

众立判约与祖，子孙永远执照，至今数十余年世守勿替。伊等

何得恃强争占，即争占呈控，又蒙恩断，□璧归旧，枝叶不许戕

伐，发荣滋长以培风水。远近汉民若有私行偷砍，予等见实□

官，勿怪言之未预。协同护惜，不畏辛苦。迄今之后，行见欣

欣向荣之象，山青水秀之貌。（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凉山

彝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２０１１：１４６）

以上故事主要讲述了白鹿营鲁姓山地的历史渊源。关于山地的由

来，上文强调鲁姓因洪武二年（１３６９年）祖先恩易和鲁必成为国家效力

而获得这片山地，然而洪武二年位于四川大渡河以南的冕宁等地仍在

元朝势力控制之下，尚未进入明朝的版图（李贤，１９８６：５５５－５５６）。此

外，恩易、鲁必成在前文已有提到，他们是清代人，在乾隆年间曾代表鲁

姓彝人与安土司打过官司。而且，从洪武二年（１３６９年）到万历三十六

年（１６０８年）不过２４０年，若以一般２０—２５年为一代推算，最多也就１２

代人，不可能有１４代之多。以上短短两行文字，漏洞竟达三处。可以

推测，鲁姓祖先二人在明初为国效力而获得山地只是一个虚构的说法。

尽管如此，这个虚构的说法却有其重要意义：一方面，它将鲁姓定居白

鹿营的时间从明后期提前到明初，有利于鲁姓向外宣示其对山地的所

有权；另一方面，它强调鲁姓山地来自国家的赐予，鲁姓彝人对山地的

所有权具有正统性。这种通过虚构故事获取国家权威支持的做法，事

实上拉近了鲁姓彝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反映出他们对国家的强烈

认同。

在上述争山案中，白鹿营鲁姓彝人通过土地登记、纳税、虚构故事

等方式借助国家权威来战胜竞争对手，既促进了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

的控制，同时也使其自身进一步确立起对国家的认同感。这两个过程

相携而行。边疆社会由此逐步被整合到“大一统”国家之中，从而变得

更为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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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随着乾嘉之际移民的大量到来，白鹿营与移民一同被编入保

甲体系。在与同甲汉人的互动过程中，白鹿营彝族有了巨大的改变：在

聚落形态上，白鹿营所在土司地区从“夷多汉少”变成“汉多夷少”，大量

汉人聚落的形成使得白鹿营等土司聚落日益陷入汉人的四面包围之

中；在经济形态上，土地流转频繁，租佃制得到发展，地主经济形成；在

权力格局上，汉人的保甲组织在地方上的势力逐步增长，白鹿营耆宿的

影响力则逐渐减小，乃至最终退出了地方历史舞台，白鹿营彝族在地方

族群关系中被边缘化的情形日益显著；在风俗文化上，由于汉彝交往越

发频繁以及文教的传播，晚清时期的白鹿营等彝族穿汉服、用汉姓、取

汉名、写汉文、说汉话，呈现出高度汉化的特征。与此同时，激烈的资源

竞争亦促使白鹿营鲁姓彝人援引国家权威，在此过程中国家认同得以

彰显。至此，近代以来学者们所观察到的“水田彝”业已形成。

五、总结与讨论

明清白鹿营“水田彝”的国家化进程有着不同的阶段，而每一阶段

都有新的族群性生成。明晚期是“水田彝”国家化进程的开端。这一时

期以卫所招募营兵为契机，部分大凉山彝人从高山进入平地。在身份

上，他们从不受国家约束的化外之民变成卫所直接领导的营兵，开启了

其国家化的进程。与此同时，由于环境的改变、土地资源的获得，白鹿

营等彝族聚落慢慢形成，其生产方式逐渐从先前的高山游牧和渔猎向

平地农耕转变，其族群特征由此与高山彝族逐渐区别开来。清初至乾

隆晚期，进入到“水田彝”国家化进程的重塑阶段。受明清交替之际战

乱的影响，白鹿营彝族在入清之初一度游离于国家之外。自康熙晚期

四川招抚土司开始，他们又再次进入国家体制之内。但在相对封闭的

土司制度制约下，直到乾隆晚期白鹿营彝族在聚落形态、基层权力格局

和风俗文化上虽有所改变，但仍旧保持着较强的独立性，这与晚近人们

所观察到的“水田彝”不同。乾隆晚期至清末是“水田彝”国家化进程的

巩固期。这一时期，白鹿营虽仍为土司管束下的一个彝族聚落，但却同

来到土司地区的汉人一起被编入保甲系统。在与同甲汉人的互动过程

中，白鹿营彝族发生了剧烈的转变：在聚落形态上被汉人四面包围，在

经济上地主经济形成，在地方族群关系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在文化上

兼穿汉服、用汉姓、取汉名、写汉文、说汉话，在观念上国家认同进一步

·１５１·

明清“水田彝”的国家化进程及其族群性的生成



增强。这些新的特点使晚清以来“水田彝”的族群性得以彰显。概言

之，“水田彝”的族群性是在国家化进程中一步步生成的。脱离了国家

化这一脉络，便不能深刻理解其族群性生成的机制及其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国家化进程中白鹿营彝族接受了汉族的部

分文化习俗，形成了新的族群性，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原有的彝族文

化和自我认同，从而成为一个既不同于平坝汉族、又不同于高山彝族的

“水田彝”群体。这体现出白鹿营彝族在面临社会变迁时具有的自主性

和文化适应能力。“水田彝”的自主性何以存在？郝瑞（２０００：１２７）认

为，坚持民族内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肖雪（２００７）则将其原因归为宗

教信仰的传承。本文认为，清中叶以来汉彝在地方上激烈的资源竞争，

亦在客观上强化了“水田彝”的自我认同。这是其虽身处汉人包围之

中，却不被汉人所同化的另一重要因素。

针对边疆族群如何整合进国家这一问题，“华南学派”以珠江三角

洲为中心的研究显示，积极对国家制度加以创造性的解释和利用是明

清时期边疆族群国家化进程的重要特征。这对于认识传统中国政治统

一性与地方文化多样性并存的格局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不过，“华南

学派”的学术实践主要针对平地上的族群而言，对高地族群的国家化进

程及其特点并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而斯科特（犛犮狅狋狋，２００９）对东南亚

及中国西南省份的研究则集中讨论了地理高度这一因素对边疆族群国

家化进程的影响。他指出，高地族群利用地理上的优势，采取长期逃避

国家统治的生存策略，直到晚近，国家权力绝对强大，才将高地族群完

全纳入统治。这一论断在大凉山高山彝族身上可以得到部分验证。大

凉山的高山彝族直到解放前仍以放牧和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维系着

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结构，延续着传统的彝族风俗文化，并依靠山区

在地理上的优势与国家保持着距离。他们以大凉山为基地，控制着从

西昌到大渡河以北山区的道路，并经常对道路沿线的商旅、村落，甚至

是安宁河谷地的村庄加以侵扰。尽管晚清、民国年间，国家曾试图将自

己的权力深入山区，但收效甚微。这一局面直到１９４９年后才得以彻底

结束。由此观之，大凉山彝族进入国家的过程与斯科特所描述的高地

族群国家化进程颇为相符。

然而，以上只是高地族群历史的一个面相，并不能代表高地族群国

家化进程的全部。本文认为，斯科特在认识高地族群与国家的关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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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过于强调两者的对立，而低估了二者之间合作的可能性。例如，斯

科特（犛犮狅狋狋，２００９：１４２）认为，在差不多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原王朝扩张

的压力造就了一个将人口不断推向山地的单一历史过程。尽管这一压

力时有时无，但总是朝着一个方向。由此可见，在斯科特看来，国家总

是单一地迫使低地人群向高地迁徙，而难以见到相反的运动轨迹，即高

地族群选择融入国家所控制的低地。在谈到高地族群内部竞争时，斯

科特亦强调后来进入高地的族群若军事实力较强，就会迫使原来的族

群向更高的地方迁徙；若后来者实力有限，则往往只能占据那些位于高

处的小块地带（犛犮狅狋狋，２００９：１４０－１４１）。总而言之，不管实力如何，高

地的族群之间若发生竞争，他们毫无例外都是继续在高地寻求自己的

资源，而不是选择迁往平地。结合“水田彝”的案例来看，上述认识过于

绝对。吴恒（１９８７）、郝瑞（２０００）在四川安宁河谷地区的调查均显示，

“水田彝”原本也是居住在大凉山的高山彝族，后来才迁徙到平坝生活。

本文利用明清时期的文献证实了这一点，并对其由高地融入平地国家

的过程及特点做了细致的梳理和总结。高地族群为何愿意选择迁往平

地国家？吴恒（１９８７：３４）归纳有四种原因：一是随土司迁来，二是黑彝

触犯习惯法后被迫逃来，三是因反抗斗争失败而逃来，四是祖先为黑彝

私生子，因受到歧视而迁来。本文认为，国家的招抚以及赐予其土地资

源也是高山彝族选择迁往平坝的重要原因。前四种原因和后一种原因

并不矛盾，可以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因为前四种可视为内因，后一种可

视为外因。例如，高山彝族之间也存在分化和竞争，战败的一方被迫离

开可视为其迁徙的内因，而此时国家招抚这些族群，并为其提供可供生

存的土地资源则是促其迁徙的外因。由此观之，高地族群之间若发生

竞争，他们也可能向平地国家寻求生存的空间和资源，而并非依旧远离

国家。这也决定了高地族群并非一味逃离，最后被迫整合进国家。正

如本文所揭示的，高地族群还有另一种国家化的进程，即随着明清时期

营兵制、土司制、保甲制的推行，高山彝族从高地进入平地，一步步被整

合进国家秩序之中。这一过程不但造就了他们与高山彝族不同的族群

性，导致“水田彝”的形成，而且拉近了他们与国家之间的距离，培养出

具有高度国家认同感的边民。这一变化，极大地促进了明清川南边疆

社会的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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